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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ED15】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D15 
項目名稱 辦理教職員工慶生暨教師節禮券保管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說
明 

一、年度採購準備作業： 
於每年11月左右，依據人事室網頁最新公告之1.專任教師名
冊、2.職員配置名冊、3.約用人員配置名冊，推估次一年度教
職員工總人數，據以辦理全年度慶生暨教師節禮券招標採購作
業。 

二、禮券發放驗收保管： 
（一）當月慶生禮券發放作業，採按月即買即發辦理，於前一月

底前，由 WebHR 系統下載匯出之「當月在職人員慶生名
冊」，依當月壽星人數通知得標廠商10天內寄(送)請購禮
券。 

（二）教師節禮券發放作業，依據人事室網頁最新公告之1.專任
教師名冊、2.職員配置名冊、3.約用人員配置名冊彙整為
「教師節在職人員名冊」，併同9月慶生禮券辦理相關事宜。 

（三）禮券寄(送)達後，驗收數量回傳廠商，並請監盤人確認禮
券數量與慶生名冊無誤後，禮券存放於人事室保管箱上
鎖，並於「禮券庫存運用盤點表」登記簽名，鑰匙交由監
盤人保管。 

三、禮券封套製作： 
按「當月在職人員慶生名冊」製作禮券封套，全數完成後，通
知監盤人領用禮券進行封裝，封裝後，全數繳回保管箱上鎖，
並於「禮券庫存運用盤點表」登記簽名，鑰匙交由監盤人保管。 

四、禮券致贈分批簽收： 
（一）每月中旬分批領用發送，領用當日未及分送完竣者，下班

前繳回保管箱上鎖，並於「禮券庫存運用盤點表」登記簽
名，鑰匙交由監盤人保管。 

（二）各單位應發放之禮券及慶生名冊/教師節禮券名冊，由人
事室親送所屬行政一級單位、學術一、二級單位代收轉發，
並由代收單位簽署名冊代簽收單，並依慶生名冊於一週內
親自簽領。 

五、禮券發放： 
（一）發放完畢後，辦理請購核銷。各單位簽領完竣之慶生名冊

送回人事室，檢同核銷發票、簽收名冊、主計憑證黏存單，
核章並會辦相關單位(事務組、主計室及授權主管決行)完
成核銷作業。 

（二）未發放完畢之禮卷，一律回存保管箱。 
控制重點 一、依規定進行禮券請購驗收、發放保管、致贈簽收及核銷等作業

流程。 
二、禮券致贈以請購慶生名冊為基準。 
三、當日未及分送之禮券，回存保管箱上鎖並記載庫存運用盤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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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當月禮券發放作業完竣後，仍有餘數，回存保管箱上鎖並記載
庫存運用盤點表，轉供次月運用。 

五、當月禮券發放作業若有不足，詳載於庫存運用盤點表，併入次
月補發。 

法令依據 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 

使用表單 一、慶生名冊、教師節在職人員名冊 
二、人事室禮券庫存運用盤點表 
三、名冊代簽收單 
四、主計系統(憑證黏存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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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ED15】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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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ED15】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評估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辦理教職員工慶生暨教師節禮券保管作業  

評估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 
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是否依規定進行禮券
請購驗收、發放保管、致
贈簽收及核銷等作業流
程？ 

      

二、禮券致贈是否以請購
慶生名冊為基準？ 

      

三、當日未及分送之禮
券，是否回存保管箱上鎖
並記載庫存運用盤點
表？ 

      

四、當月禮券發放作業完
竣後，仍有餘數，是否回
存保管箱上鎖並記載庫
存運用盤點表，轉供次月
運用？ 

      

五、當月禮券發放作業若
有不足，是否詳載於庫存
運用盤點表，併入次月補
發？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就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未發生」 

或「不適用」；其中「未發生」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

致無法評估者；「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

合修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等；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控制重

點未配合修正之「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